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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06年 6月 1日的情況 ) 
 
 
 

 建議在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討論的

時間  
 

 
1. 銀行關閉分行對公眾的影響  
 

事務委員會在 2006年 2月 6日會議上聽取香港金
融管理局的工作簡報時，部分委員對銀行關閉分

行對公眾的影響提出關注。有鑒於香港銀行公會

(下稱 “銀行公會 ”)將會成立工作小組，研究如何
減輕銀行關閉分行造成的影響，以及提供其他渠

道方便市民使用銀行服務，委員同意邀請銀行公

會及消費者委員會的代表出席事務委員會會

議，以討論有關課題。  
 
在 2006年 3月 6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察
悉，銀行公會的工作小組在 2006年 2月 22日舉行
首次會議，並將於 3月底再次舉行會議。由於工
作小組尚未訂出任何具體建議，故此未必可以在

4月份的會議上與事務委員會討論有關課題。經
討論後，委員同意在 2006年 5月 4日的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討論有關課題。鑒於銀行公會進一步表

示，轄下工作小組需要多些時間研究有關課題，

並打算在 7月與事務委員會進行討論，委員其後
在 2006年 4月 3日會議上議定，將此課題安排在
2006年 7月 3日的會議上討論。  
 

 

 

 

 

2006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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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在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討論的

時間  
 

2. 判定債項的撇帳建議  
 

在 2005年 6月 6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
向委員簡介有關撇除一筆判定債項的建議。該筆

債項是前政府物料供應處聘用負責拍賣不能使

用或廢棄的政府物料及充公貨物的一間拍賣行

拖欠政府而被當局認為無法追討的債項。委員對

政府當局向該拍賣行追討欠款的行動，以及政府

當局就此個案進行內部調查的詳情 (包括對涉案
的公務員進行的紀律研訊 )，表示關注。會上同
意，待政府當局提供委員所要求的補充資料後，

事務委員會會在適當時候進一步討論該建議。  
 
政府當局計劃在適當時候就該筆判定債項的撇

帳建議進一步諮詢事務委員會，然後就有關建議

尋求財務委員會的批准。  
 

 

 

 

有待確定  

3. 《 2006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擬稿的簡介  
 

《 2006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旨在設立無紙化
證券市場，使證券可以電子方式發行及轉讓。該

條例草案已納入政府當局於 2005年 10月提交的
2005至 06年度立法議程內。  
 
政府當局於 2005年 11月 24日表示，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正研究未來路向及相應的立法修

訂，並會於適當時候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未來路

向。  
 
 

 

 

有待確定  

4. 在香港設立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的可行性顧問

研究  
 

政府當局於 2002年年底委託顧問進行有關在香
港設立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 (下稱 “保障基金 ”)的
可行性研究，並於 2003年 12月至 2004年 3月期間
進行諮詢工作，就應否及如何在本港設立保障基

金的事宜徵詢公眾意見。  
 

 

 

 

有待確定  



 3

 建議在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討論的

時間  
 

在 2004年 3月 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聽取
當局簡介顧問研究結果及建議的保障基金方

案。政府當局答應在完成公眾諮詢工作後就未來

路向諮詢事務委員會。  
 
據政府當局在 2006年 3月 28日的書面回覆中表
示，顧問公司可望於來年的財政年度內呈交最後

報告。在收到顧問公司的最後報告後，政府會就

國際規管的最新發展、對保險業監督的監管工作

的影響，以及對業界及社會的影響，再考慮未來

路向。  
 

 

 

5. 香港長期業務保險公司資產監管架構顧問研究  
 

2003年 10月，政府當局委託顧問研究現行監管架
構的成效，以及評估是否有需要進一步強化現有

架構，以保障香港的保單持有人。  
 
政府當局於 2005年 11月 24日表示，顧問正就強化
資產保障機制及資產評估架構的各項可行方案

進行詳細研究。根據現時的工作進度，預期顧問

可於未來數月為第三份報告定稿，以及開始草擬

公眾諮詢文件，供保險業監理專員考慮。政府當

局正密切注視顧問研究的進度，待準備就緒，即

會向事務委員會作出簡介。  
 
 

 

 

有待確定  

6. 簡易程序破產案件外判計劃  
 

《 2004年破產 (修訂 )條例草案》旨在賦權破產管
理署署長外判由債務人提出呈請的簡易程序破

產案件予私營清盤／破產工作從業員辦理。

《 2004年破產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要求政府
當局在外判計劃實施後作出檢討。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局長於 2005年 7月 6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恢復
條例草案二讀辯論致辭時承諾，政府當局會在外

判計劃實施 24個月後作出檢討，並向立法會匯報
檢討結果。  
 
事務委員會已邀請政府當局在適當時候向事務

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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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在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討論的

時間  
 

7. 引入新的 “旅遊保險代理人 ”類別  
 

在 2005年 7月 4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
向委員簡介有關引入新的 “旅遊保險代理人 ”類
別的建議，以便旅行代理商登記為保險代理人，

讓他們可銷售旅遊保險。委員對該項建議是否有

效達致鼓勵港人在外遊前購買旅遊保險的政策

目標的最佳方案表示有保留。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進一步考慮該項建議，並研究如何處理保險中介

人提出的深切關注。  
 

 

 

有待確定  

在 2005年 12月 5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
局向委員簡報有關建議的進度。委員察悉，保險

業界在與政府當局進一步討論後，已接納有關建

議。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 “旅遊保險代理人 ”登記
制度推行約 1年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該制度的
推行情況，當中的資料應包括已通過 “旅遊保險
代理人考試 ”並在該制度下進行登記的旅行代理
商的數目及百分率，以及政府當局就登記制度的

成效及該制度對保險中介人的專業水平的影響

所進行的評估。  
 

 

 

8. 出售學生貸款及外判學生貸款的資金提供及行

政管理的建議  
 

在 2006年 1月 5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
向議員簡介其擬出售免入息審查學生貸款組合

和外判有關貸款的資金提供及行政管理予私營

機構的計劃。鑒於有關建議對接受兩個有關的免

入息審查貸款計劃貸款的學生可能造成的影

響，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就有關建議諮詢教育事務

委員會及相關的學生組織，然後再向事務委員會

作出匯報。  
 

 

 

 

有待確定  

教育事務委員會在 2006年 1月 26日特別會議上討
論此課題時通過下述議案：  
 

“本委員會反對政府將免入息審查學生貸款
出售和外判予私營機構，並要求政府盡快完

成檢討整個學生貸款計劃，以達至協助有需

要之學生完成學業，而不至於畢業後長期負

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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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在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討論的

時間  
 

 
 

9. 檢討自訂車牌號碼計劃  
 

應《 2005年收入 (自訂車輛登記號碼 )條例草案》
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承諾在上述計劃實施一

年後進行全面檢討，並向有關事務委員會匯報檢

討結果。法案委員會已將此事轉交事務委員會跟

進。  
 

 

 

有待確定  

政府當局已於 2006年 2月獲邀在適當時候向事務
委員會匯報有關檢討的結果。政府當局在 2006
年 3月 2日的書面回覆中表示，可於 2008年第一季
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政府當局的回覆已於

2006年 3月 22日隨立法會 CB(1)1138/05-06號文
件送交委員。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6年 6月 1日  


